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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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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44 次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視訊與實體會議併行） 

參、主席：蘇組長崇哲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陳玟君 

伍、會議結論：  

一、議題一（農 4、城 2-1、城 3 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

劃定鄉村區之零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原則同意本次會議所提各項處理原則，惟請業務

單位就與會單位意見納入紀錄，作為後續法制作業相

關條文討論之參考。 

二、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有關本次會議所提農 4（原）之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待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座談會並與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原民單位取得共識後再行研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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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 

討論事項： 

議題一：農 4、城 2-1、城 3 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

村區之零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農業部 

一、依目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下稱本管制規則）

草案第 6 條附表 1 內容及本議題建議管制方向，應考量

部分使用項目或細目於農 2 或農 3 得申請使用，於農 4

反而為不允許使用（如「4-2 土石採取」項目）之情形。 

二、本部多次建議農 3 地區之林業用地應延續現行區域計畫

法相關規定，不允許作「農作使用」，建請貴署再予考

量。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本議題所盤點之農 4 鄉村區單元零星土地納入面積，應

區分為原住民族及非原住民族土地範圍。 

二、另考量城 3 地區係以原住民族土地作為劃設範圍，若於

通案性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訂定規範，恐與原住

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法令競合之疑義。 

三、城 3 地區通案性劃設原則業經 110 年 8 月 10 日內政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8 次會議討論在案，對於透過城 3

劃設單元界定，納入零星土地，讓劃設範圍儘量完整 1

節已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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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本次議程資料第 3 頁表 1，零星土地納入面積占農 4、

城 2-1、城 3 鄉村區總面積比例不高，另就實務操作可

行性考量，屆時民眾應如何識別其土地是否屬原鄉村區

範圍，並能理解其與緊鄰同屬城 3 但屬鄉村區之土地有

不同管制方式；又前開零星土地面積細碎、分布區位不

集中，以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聚落規劃或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方式進行整體規劃是否具實

益，似有疑義，建請貴署就納入城 3 鄉村區零星土地之

使用管制規定再予考量。 

◎桃園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 6 條第 3 項條文

新增：「經劃設為農 4、城 2-1 及城 3 範圍，非屬原區

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或特定專用區之土地，

位屬山坡地範圍者適用附表一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規

定，其餘土地適用附表一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規定。」；

考量前開劃設之非屬鄉村區、工業區或特定專用區零星

土地，面積規模小且多分布零碎，建議： 

（一）屬原區域計畫編定之可建築用地（如：甲種、丙種、

丁建建築用地…等），考量已保障既有權益使用，後

續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聚落規劃，土地所有權人

參與負擔公共設施或回饋意願不高，建議得直接適用

農 4、城 2-1 及城 3 土管規定。 

（二）屬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非可建築用地，以另訂回饋機

制辦理，無須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聚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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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應經申請同意建築使用。 

二、承上，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工業區或特定專用

區範圍之非可建築用地（如：農牧、養殖、林業、國土

保安用地…等），建議同前點以另訂回饋機制辦理。 

◎南投縣政府（書面意見） 

有關 113 年 1 月 29 日貴署召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相關事宜第 44 次研商會議」，就議題一「農 4、城 2-1、
城 3 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之零星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本府意見如下： 

一、按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第

4-27 頁載明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並規範零星土地

得納入鄉村區單元之原則，供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繪製作業遵循。本府按照該原則進行本縣鄉村區

單元之繪製，並經本縣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預計 113 年 3 月底前將法定書圖(草案)報部審

議，合先敘明。 

二、按目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內容，前開零

星非可建築用地劃設為農 4、城 2-1、城 3 後即可申

請建築使用，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本府敬表同意，

惟本次擬新增本規則草案第 6 條第 3 項條文，內容為

「經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一及第三類範圍，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

區、工業區或特定專用區之土地，位屬山坡地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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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附表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規定，其餘土地適用

附表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規定。」，本府尚難以認

同，理由如下： 

（一）將造成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本府依貴署訂定之

原則劃設鄉村區單元，並已完成公展、公聽會及本縣

國土計畫審議會等法定程序，本府劃設之圖資已達公

示效果，民眾依目前草案內容，預期只要付出相對之

回饋，該零星劃入之範圍，即可比照農 4、城 2-1、

城 3 之土管，此次新增條文與民眾期待不同，恐引起

民怨。 

（二）未考量公平性：國土計畫強調以計畫引導土地使用，

零星非可建築用地劃設為農 4、城 2-1、城 3，如欲

依循農 4、城 2-1、城 3 之土管，則需先辦理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惟縣內各鄉鎮市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之期程不一，縣市政府亦難負荷一次性全面辦理鄉

規，故亦將造成民怨。 

（三）相關配套未規劃完整：本次零星劃入農 4、城 2-1、

城 3 之土地未來應如何辨識，未於開會內容中說明。 

三、綜上，本府建議另可研議以其他方式向前揭土地所有

權人課予相對之回饋後比照農 4、城 2-1、城 3 之土

管等多種管道方式辦理，並達到全國各縣市相同處理

之模式，儘量避免民眾對政府之不信任及民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依據會議資料，全國各縣市皆有零星非可建築用地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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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農 4、城 2-1、城 3 之情形，建議中央先就該等土地訂定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俾利各地方政府有所依循。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書面意見） 

一、查原鄉村區土地係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係計畫性質，

經貴署多次召會研商會議後決議共 8 種納入原則並訂

立面積規模限制予以繪製城 2-1 或農 4，如直轄市、縣

(市)政府另訂因地制宜納入條件或納入面積規模超過

通案標準者亦需提請國審會審議。而類此零星土地分布

於原鄉村區周邊，土地多屬鄉村區與周邊河川、道、水

路間所包圍或夾雜之零星土地，不具經營規模難以單獨

利用，為促進其有效利用應與鄰接之鄉村區土地一併開

發利用較為合理，如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更係基於當

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而納入，尚非僅基於國土功能分區範

圍完整性而繪製。又鄉村區劃定多係於區域計畫法時期

現況已為既有發展聚落依作業須知規定劃定，尚無相關

土地計畫，與城 2-2 或城 2-3 性質係屬已有開發許可計

畫或屬未來預計開發計畫地區有別，且該零星土地未來

多係個別併同鄰接土地開發使用，尚難就整個鄉村區單

元零星納入土地範圍訂立整體性完整開發計畫。 

二、另依貴署建議透過鄉規或通檢方式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辦理，惟具體操作方式不明，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此種零星狹小且分散之土地應如何訂立整體性

利用計畫、是否需調整國土功能分區?且另訂土管是否

同樣會涉及回饋問題?建議貴署協助提供具體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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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以利化解民眾疑慮並供地方政府遵循。 

三、現行原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鄉村區內之非建築土地，繪製

為城 2-1 或農 4 後，即可依附表一規範城 2-1 之使用項

目容許申請作建築使用，使用強度提升且無相關回饋之

機制，同涉公平性及合理性疑義，故考量本次鄉村區單

元繪製城 2-1 或農 4 已考量計畫性質，仍建議該類零星

土地於現行土管內容賦予開發使用之機制，並輔以配套

機制(如收取回饋金，如係缺乏授權建請研議修法)而非

先行適用農 3 或農 2 低密度使用管制，以符土地使用合

理及公平性。 

四、倘經決議仍適用農 2 或農 3 土管，因草案第 6 條附表一

易使民眾誤解零星納入土地仍得適用農 4 與城 2-1 土

管，建議於適當處載明零星納入土地適用土管規定，以

免民眾誤解。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書面意見） 

一、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擬於第 6 條針

對農 4、城 2-1 及城 3 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工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另訂其適用之管制

方式。考量未來原區域計畫編定之使用地類別不落簿，

建議相關資訊應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載明。 

二、承上，有關前開土地得透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部分，建議相關授權說明應載明於條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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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 12 條

涉及前開土地使用強度規範部分，亦應一併修正。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一、有關農 4、城 2-1、城 3 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

鄉村區之零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因山坡地範圍者適用

附表一農 3 規定，非山坡地範圍則適用附表一農 2 規

定，農 2、農 3 除得作為農業生產使用及必要公共設施

使用外，僅保障既有可建築用地可作為住商使用，非可

建築用地原則上不得使用，惟本次修正條文於說明欄提

及若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殊使用需求，得透過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或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

管制，並未於條文中說明因地制宜之土管是否仍受附表

一規定，建議評估於法規或說明欄中補充除外適用之敘

明文字：「如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殊使用需求，得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依照本法第 23 條第 4 項

授權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得不受附表一規

定之限制。」 

二、有關劃設為農 4、城 2-1 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

區之零星土地，目前制度設計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後，才可申請作為住宅使用，因並非此類情形土地均位

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

辦理地區，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尚須經兩級國審會

審議核定，倘僅為零星使用土地，以行政區辦理鄉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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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後才可供申請住宅使用，恐與民眾實際使用有時間上

的落差，建議再予評估其他得簡化辦理流程，俾利後續

民眾依程序申請合法使用。 

◎臺東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本次研商會議議程多次提及計畫引導及公平正義一

詞，並建議新增本規則草案第 6 條第 3 項條文：「經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及

第 3 類範圍，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

或特定專用區之土地…」，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惠予釋

明現行區域計畫鄉村區以及部分依條件劃設之特定專

用區之計畫引導方式為何？倘係以現行區域計畫分區

及使用地為基礎判定，此新增條文所述計畫引導及公平

正義理念之差異性劃分似有疑義。 

二、又議程內容說明如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殊使用需求，得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

似與貴署近期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相關會議所提聚落

規劃一詞相關，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實施在即，應請貴

署明確說明聚落規劃之具體操作方式，以利地方政府執

行與傳達正確資訊予民眾。 

◎本署國土計畫組 

一、有關建議以收取回饋金作為配套措施部分，經本署徵詢

本部法制處及國內法制專家學者意見，表示因國土計畫

法母法並未授權，故本管制規則不得訂定回饋金收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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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是以，多達 480.77 公頃零星納入鄉村區單元

之非可建築用地，如無計畫引導而允許私人任意開發建

築，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且恐將破壞土地使用秩序和

農林環境資源。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等計畫性引導土

地使用，改變以往非都市土地開發利用由私人主導模

式，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規劃土地利用及管

制方式之機會，可將土地發展權利保留予後代子孫。 

二、國土計畫強調以計畫引導土地使用，如城 2-2 地區零星

納入土地非屬開發許可計畫範圍，應比照農 2、農 3 地

區容許使用情形使用土地；而農 4、城 2-1、城 3 地區

之零星納入土地如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

業區、特定專用區，亦應比照前開城 2-2 地區零星土地

管制方式，以維管制原則之一致性。 

三、有關農業部建議農 3 地區內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林業用

地、國土保安用地不允許作「農作使用」部分，業經

112 年 9 月 19、21 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

6 次機關研商會議討論在案，延續該次會議本署意見，

因涉及農業、林業及水土保持等均屬農業部權管範疇，

應回歸該部之目的事業法令規範。另於國土計畫法正式

上路後，已無由地政機關依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成果

配合註記使用地類別之機制，如屆時仍有土地尚未完成

查定作業，或未來有新登記土地，皆無法再調整或補註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類別；故未來仍宜請農業主

管機關自行公告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結果，並依查定

結果研議坡地利用及防災機制，如涉及農業相關法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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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者，請農業主管機關本權責辦理。 

四、有關「土石採取」項目得於農 3 地區採應經申請同意使

用，農 4 地區不允許使用，會否造成納入鄉村區單元之

零星土地在未有計畫引導使用前，依本次會議管制方式

反而得允許從事該項使用部分，因土石採取有其區位特

殊性，鄉村區周邊之零星土地原則不致有前述情形，惟

本署後續將再套圖檢視，並確認本管制規則草案第 6 條

附表一內容，是否有類此情形。 

五、議題一討論範疇僅限於非原住民族土地之農 4 地區，有

關農 4（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為議題二討論範疇。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製作之土地清冊將記載原區域計

畫法劃定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類別，且包括使

用地類別等相關資訊將轉載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爰

民眾得參考前開土地清冊或通知書內容，據以辨識是否

屬零星納入鄉村區單元之土地，後續有關土地清冊與通

知書之相關欄位註記格式將另向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說明。 

七、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係針對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

有特殊需求者另訂規範，其餘皆依循通案性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辦理，故針對零星納入土地管制方式，應於通案

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訂定統一規範；另針對城 3 地區族

人有特殊土地使用需求者，建議回歸於原住民族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訂定，以保障族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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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關零星納入土地之分布區位過於分散，是否均應以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或聚落規劃處理部分，就「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非等同於「聚落規劃」1 節先予釐清，於人口

聚集、已形成聚落之區域始需辦理聚落規劃，至於非屬

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如有實際使用需求，得納入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中研擬得申請開發區位、條件等，無須辦理聚

落規劃。 

九、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難以負荷一次性全面辦理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一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為回應地方

實際需求而進行規劃，本管制規則（草案）並未要求所

有零星納入之非可建築用地應全面辦理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若無實際使用需求則維持現況使用，無須辦理鄉

規；又本署套疊近 5 年各直轄市、縣（市）變更為可建

築用地之面積及區位，以南投縣為例，變更為可建築用

地之案件集中於竹山鎮、南投市、信義鄉、草屯鎮、魚

池鄉等 5 個行政區，其餘 8 個行政區僅有零星需求，故

並非全部鄉（鎮、市、區）皆有立即辦理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之需求。另就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資金不足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向本署提出補助申請，至於人

力欠缺部分，本部刻正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十、本議題所討論之零星納入非可建築用地，依區域計畫法

規定本就不具備建築利用權益，未來前開土地於未完成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適用農 2、農 3 管制規定，且原則

允許其可按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使用，故並未損害民眾既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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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考量本次會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原住民族相關單

位並未全數參與，且會議通知及議程資料發函至開會日

期時間短暫，本會尚未與各原住民族相關單位取得共

識，建議不應於本次會議決定農 4（原）土地使用管制

方式，本會後續將透過分區座談會整合各有關單位意見

後再提供建議予貴署。 

二、貴署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通案性劃設原則

核實劃設農 4（原）範圍，本會予以尊重，惟考量現行

農 4（原）劃設成果，係經過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查、部落溝通等程序劃設，又各直轄市、縣（市）地理

區位、原住民族人口數各異，如南投縣位屬海拔較高之

區域，其建築需求本就與其他地區有別，故本會認為難

以單就議程資料第 18 頁建物投影面積之倍數評斷現行

劃設成果是否具合理性。 

三、有關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存建物投影面積計算，建議應

將學校、政府部門等公共設施與其他既存建物分開計

算；另在人口數計算應有更細緻的處理，例如各縣市人

口多集中於都市計畫地區，故應扣除前開地區人口數後

再估算人均土地面積，而原住民族人口於都市土地與非

都市土地間有遷徙流動情形，考量原民與原鄉文化之鏈

結關係，以及政策方向係在解決原民返鄉之居住生活空

間問題，故原住民族於都市地區之人口數建議不予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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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四、議程資料第 19 頁，經業務單位計算 11 直轄市、縣（市）

政府原民單位於第三階段劃設供原住民族生活居住使

用之原住民族人均土地面積為 336.34 平方公尺，與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原

住民保留地地區之農牧用地、養殖或林業用地住宅興建

計畫其建築基地面積不得超過 330 平方公尺，差距甚

微，顯示目前農 4（原）劃設成果與前開原住民保留地

地區住宅興建計畫之政策規劃方向，尚屬一致；考量原

住民族於生活、文化、慣俗使用有其特殊性，建請貴署

應一併納入考量，非逕以非原住民族人均土地面積判斷

農 4（原）劃設合理性。 

五、建議在農 4（原）範圍合理核實劃設之前提基礎下，劃

入農 4（原）之原非可建築土地應全面適用農 4（原）

規定，鼓勵於此原民居住生活之空間範圍內集中發展，

而非於前開範圍內再依是否屬山坡地範圍而分別適用

農 2 或農 3 規定，此將造成農 4（原）範圍內、外管制

差異不明顯，因而漸朝向蛙耀式發展。 

◎農業部 

一、有關會議資料第 21 頁表 5，請貴署進一步提供 11 直轄

市、縣（市）農 4（原）範圍內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原

劃屬之國土功能分區，以利本部了解前開土地是否原應

劃設為農 1、農 2 或國土保育地區。承上，若前開土地

本應劃設為農 1、農 2 或國土保育地區，惟目前被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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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4（原），按貴署目前規劃方向前開土地後續將適用

農 2、農 3 規定，其管制方式是否合理，建請再作評估。 

二、另針對會議簡報第 27 頁，按方案三劃設之農 4（原），

於未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應比照農 3 規定辦理 1

節，倘非屬山坡地土地是否亦比照農 3 規定，建請貴署

進一步說明。 

三、按貴署目前規劃之農 4（原）土地使用管制方式，原非

可建築用地應比照農 2 或農 3 規定、存有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應依原住民族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申請輔導合法使用，則未來本管制規則草案第

6 條附表一農 4（原）容許使用管制適用時機是否大幅

降低。 

四、有關農 4（原）土地是否將比照議題一農 4、城 2-1、

城 3 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之零星土

地，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上註記適當資訊，俾利民眾

得以辨識其土地適用何種管制方式。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書面意見） 

一、有關大部於會中說明各種分區劃設面積評估方式：如與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存建物投影面積比例、大於 0.5 公

頃比例、人均土地面積等，並給予對應執行方向建議，

均無相關依據及明確標準。如大部須進行限制，應有具

體理由（例如面積過大導致何種影響）甫制定相關標

準，單純比較面積大小並建請各單位修正，絕非給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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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理由。而具體劃設面積合宜性，仍應尊重地方特性

及劃設之緣由，就各地案例個別進行評估。 

二、另本縣尖石鄉斯馬庫斯、鎮西堡部落，原住民族地區農

業發展區第 4 類（下稱農 4（原））依「原住民族特定

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之「成長管

理區」及「居住與農耕生活區」範圍（非屬甲、丙種建

築用地，亦無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有建築物）劃設一節，

說明如下： 

（一）查該特定區域計畫擬定緣由係大部基於尊重原住民族

傳統生活型態，在保障其生命財產安全之前提下，考

量原住民族土地使用之特殊性，適度檢討使用管制以

更具彈性，有其必要，故以本案為試辦計畫。並於該

計畫未來與國土計畫銜接機制一節敘明「至於區域計

畫法不再適用後，本計畫應適度修正後納入『全國國

土計畫』，或另循國土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之程序辦

理。另原住民族土地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及分

類，內政部應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及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條件，會商有關機關研訂適當之銜接機制。針對原

住民族土地範圍，後續將依據前開劃設條件及銜接機

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爰本府原住

民族行政處就該原則，依據該特定區域計劃分區性

質，劃設為對應功能之國土功能分區。 

（二）該特定區域計畫已敘明 5 種功能性分區之劃設目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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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其中成長管理區及居住與農耕生活區，考量其

劃設目的及預計用途，並已避免溪流與野溪之兩側地

區、水源保護區與災害潛勢管理區等加強保育地區，

爰將該 2 分區劃為農 4（原）；餘水源保護區、災害

潛勢管理區分區、自然生態發展區等分區，因目標與

國土計畫之國土保育地區一致，爰配合通案性原則檢

討規劃。 

（三）又國土計畫法第 8 條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

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

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

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

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仍應由大部直接將該特定區域計畫帶入國土計畫，如

實施過程仍有不合時宜者，則依照國土計畫法規定進

行整體通盤檢討。 

（四）綜上所述，該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過程已同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不應依通案性原則劃設，否定特定區域計

畫之價值。 

三、另有關農 4（原）之土地使用管制，仍建請原住民族委

員會召集會議，取得各地方政府原民單位之共識後再

議，不宜於旨案會議逕做決議。 

◎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高雄市政府委託廠商） 

一、考量農 4（原）通案性劃設原則似有前後不一致情形，

例如具有連結必要性之土地得否納入農 4（原），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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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間似有不同處理作法，建請貴署提供農 4（原）通案

性劃設原則，俾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參考。 

二、有關會議簡報第 24 頁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劃設

案例，本團隊與高雄市政府刻正討論劃設方案，故該案

例並非最終劃設成果。考量部落事典範圍與土地清冊不

一致，故本市目前係以部落自主提案之農 4(原)建議劃

設範圍為劃設依據。 

◎桃園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表 11 所列本市農 4（原）劃設之樣態 2 情形，1 處為大

窩部落內聚落 8(桃園市核定部落，詳圖 1-圖 3)，其聚

落範圍屬新北市行政區，無涉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

果。另 1 處為佳志部落內聚落 3(詳圖 4-圖 6)，該聚落

範圍內套疊國土署提供之 106 年電子底圖雖無建物，但

檢視 105 年 WORLDVIEW航照圖，該聚落範圍內確實存在

3 棟建物，爰依農 4（原）方案一劃設。 

二、建議修正本市 2 案為非屬態樣 2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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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窩部落內聚落範圍圖 

 

 

圖2 大大窩部落內聚落範圍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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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大窩部落內聚落範圍 105年航照圖(局部) 

 

 

圖4 佳志部落內聚落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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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佳志部落內聚落範圍圖(局部) 

 

 

圖6 佳志部落內聚落範圍 105年航照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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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 4（原）劃設背景係為解決現況原住民合法居住使用

權益，爰核定部落範圍內聚落得比照原區域計畫之鄉村

區劃設為農 4，與其他已有計畫之土地應按原計畫實施

管制，其劃設原意不同；若回歸計畫管制，將無法彰顯

原為解決族人建地不足之困境。 

四、農 4（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非可建地之既有建物採一

生一次申請輔導合法，與現行區域計畫制度相同，而目

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5 條因申請成本高使得

多數族人申請合法化意願偏低，維持本方案將無法實現

改善族人居住環境之目的；另建議優先規劃原民土管納

入一生一次輔導合法化相關配套及申請程序簡化辦

法，以利落實地方溝通宣導。 

◎臺東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經查，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原住民族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條文第 3 條「原住民於原住民族

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申請書如附件一，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作住宅使用：一、

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者。」，

又議程內容說明原非屬可建築用地屬按方案一劃設之

農 4（原）說明比照農 4（非原）規定申請使用，即位

屬山坡地範圍者比照農 3 使用，位屬平地者比照農 2 規

定使用，惟存有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

土地，仍得依原民土管規定申請輔導合法作住宅使用，

此新增條文似與原民會訂定條文有所疑義，未來如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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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理。 

二、本縣為使部落族人充分參與討論劃設作業，除於劃設前

透過鄉鎮說明會進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宣導，並透過 2

次部落說明會讓族人充分表達農業發展第 4 類(原)(下

稱農 4(原))劃設意見，進而蒐集部落居住土地需求，

以做為未來規劃依據，本府核實依中央劃設原則進行本

縣農 4(原)劃設作業，並投入人力進行政策推行，今土

地管制規則倘手段未審慎評估不斷朝令夕改，將令族人

對於政策質疑及部落無所適從。 

◎本署國土計畫組 

一、參酌本規則草案，農 2、農 3 地區容許使用情形與農 4

（非原）於農業群組、維生基礎公共設施群組及一般性

公共設施群組容許使用情形差異甚微，僅住商群組容許

使用情形差異較大，惟就其中零售、餐飲設施等項目後

續將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評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

實際需求後，於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另行處

理。 

二、考量南投縣部落所在位置地勢陡峭，其適合建築使用之

土地有限，惟該縣農 4（原）劃設面積為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存建物投影面積 21.4 倍，請南投縣政府按通案

性劃設原則，並參酌現地實際條件，再予檢視目前農 4

（原）劃設成果。 

三、按照通案性劃設原則，農 4（原）劃設區位應避免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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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倘涉及前開情形，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按通案性劃設原則進行修正。 

四、有關按方案三劃設之農 4（原），於未完成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前應比照農 3 管制，係依循 109 年 4 月 21 日本

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 次會議決議。另現行按方案三劃

設之農 4（原）地區，為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落及

高雄市數個核定部落範圍，皆位屬於山坡地範圍內，於

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比照農 3 管制尚無疑義。 

五、就農 4（原）內非屬原鄉村區土地，未來於國土功能分

區通知書上將予適當註記，以利民眾辨識其土地使用管

制情形。 

六、有關原住民族人均土地面積與縣市國土計畫之計畫人口

人均（生活居住功能）土地面積計算方式，別無二致。

另本署並未就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存建物投影面積比

例、大於 0.5 公頃比例、人均土地面積等方式，逕為判

定各該縣市政府農 4（原）劃設是否合理，建議應由縣

市政府於劃設農 4（原）地區時，說明土地利用需求，

作為劃設合理性之判定。 

七、有關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

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屬特定區域計畫範圍內已變更

編定為建築用地者，不論是否劃入農 4（原），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皆已保障其既有合法權益。另前開

計畫內「成長管理區」現況並無既存建物，未符合農 4

（原）通案性劃設條件，倘未來有土地利用需求，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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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辦理。 

八、針對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者，得納入農 4（原）

劃設範圍，本就屬通案性劃設原則，惟應視個案樣態，

再予評估前開聚落及其周邊建物是否有連結之必要

性，故並無原則前後不一之情形，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規劃團隊如對通案性劃設原則適用情形仍有疑

義，請協助提供具體案例，俾利檢視釐清。 

九、有關農 4（原）劃設之三方案，考量規劃原意及後續管

制，就同一部落範圍應擇定一方案進行劃設，不應混用

兩種方案。 

 









顯示名稱 加入時間 離開時間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黃意茹 2024/1/29 14:11 2024/1/29 16:27
南投縣農業處規劃廠商 2024/1/29 14:58 2024/1/29 16:27
原住民族委員會-科長-廖益群 2024/1/29 13:59 2024/1/29 16:27
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辦公室-江佩恂 2024/1/29 14:29 2024/1/29 16:27
台中原民會規劃廠商 2024/1/29 14:28 2024/1/29 16:27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吳家齊科員 2024/1/29 14:23 2024/1/29 16:27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蔡盈嵩 2024/1/29 14:30 2024/1/29 16:27
台地：聖君 2024/1/29 14:40 2024/1/29 16:27
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2024/1/29 14:47 2024/1/29 16:27
周太郎 2024/1/29 14:51 2024/1/29 15:54
嘉義縣政府民政處原住民行政科 科
員 謝奇昇

2024/1/29 14:38 2024/1/29 16:27

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技士-林沂樺 2024/1/29 15:20 2024/1/29 16:27
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蔡原睿 2024/1/29 15:37 2024/1/29 16:27
國土管理署 2024/1/29 13:56 2024/1/29 16:27
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2024/1/29 13:49 2024/1/29 16:27
國土計畫組 國土管制科 2024/1/29 14:21 2024/1/29 16:27
國土計畫組 特域規劃科 2024/1/29 14:43 2024/1/29 16:27
國土計畫組 特域規劃科 呂恩 2024/1/29 14:34 2024/1/29 16:27
基隆市政府地政處-林宜欣 2024/1/29 14:27 2024/1/29 16:27
基隆市政府地政處-林宜欣 2024/1/29 14:19 2024/1/29 16:27
安磊諮詢顧問-陳亭伊 2024/1/29 14:25 2024/1/29 16:27
宜蘭廠商-TGIC 2024/1/29 14:32 2024/1/29 16:27
宜蘭縣建設處_張雅茹 2024/1/29 14:14 2024/1/29 16:27
宜蘭縣政府 2024/1/29 14:00 2024/1/29 14:01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江芷欣 2024/1/29 14:32 2024/1/29 16:27
宜蘭縣政府廠商 2024/1/29 14:45 2024/1/29 16:27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胡惠晴 2024/1/29 14:28 2024/1/29 16:27
屏東縣政府原民處余慧雅 2024/1/29 14:01 2024/1/29 16:27
屏東縣政府地政處 2024/1/29 14:27 2024/1/29 16:27
峻超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童千慈 2024/1/29 14:30 2024/1/29 16:27
彰化縣委外廠商 2024/1/29 14:52 2024/1/29 16:27
彰化縣政府 2024/1/29 15:19 2024/1/29 15:40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黃聖瀚 2024/1/29 14:11 2024/1/29 16:20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宋彥忠 2024/1/29 14:04 2024/1/29 16:27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 2024/1/29 14:37 2024/1/29 14:48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黃文志 2024/1/29 14:15 2024/1/29 16:27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許珮漩 2024/1/29 14:20 2024/1/29 14:26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許珮漩 2024/1/29 14:30 2024/1/29 16:27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黎志偉 2024/1/29 14:43 2024/1/29 16:27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陳惠安工程 2024/1/29 14:34 2024/1/29 16:27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林思佳 2024/1/29 14:01 2024/1/29 16:27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林技士 2024/1/29 14:30 2024/1/29 16:25
新竹市規劃單位-盛邦工程-王姿懿 2024/1/29 14:22 2024/1/29 16:27
新竹縣府原民處副處長 2024/1/29 16:01 2024/1/29 16:27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技正 潘
詩予

2024/1/29 14:38 2024/1/29 16:27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2024/1/29 14:32 2024/1/29 16:27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2024/1/29 15:06 2024/1/29 16:27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林玉菁 2024/1/29 14:16 2024/1/29 16:27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黃怡軒 2024/1/29 13:49 2024/1/29 16:27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許湄羚 2024/1/29 14:34 2024/1/29 16:27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24/1/29 14:32 2024/1/29 14:51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24/1/29 14:03 2024/1/29 16:27
澎湖縣政府 2024/1/29 14:29 2024/1/29 16:27
澎湖縣政府 2024/1/29 14:36 2024/1/29 16:27
睿誼工程 2024/1/29 14:39 2024/1/29 16:27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24/1/29 15:15 2024/1/29 16:15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呂岱儒 2024/1/29 14:33 2024/1/29 16:27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呂俊毅 2024/1/29 14:17 2024/1/29 16:27
臺南市地政局-張書哲 2024/1/29 14:25 2024/1/29 16:27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黃伊琳 2024/1/29 14:46 2024/1/29 16:27
臺東縣政府地政處-張哲熙 2024/1/29 14:19 2024/1/29 16:27
花蓮縣政府-羅秀珍 2024/1/29 14:16 2024/1/29 16:26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2024/1/29 14:35 2024/1/29 16:27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林文瑄 2024/1/29 14:19 2024/1/29 16:27
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施仲訓 2024/1/29 14:02 2024/1/29 16:27
衍古開發-陳冠伶 2024/1/29 14:41 2024/1/29 16:26
農業部永續司 2024/1/29 14:00 2024/1/29 16:27
開全工程顧問公司 2024/1/29 14:28 2024/1/29 16:15
雲林縣政府 農業處 陳采璘 2024/1/29 14:30 2024/1/29 16:27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 2024/1/29 14:34 2024/1/29 15:56
雲林縣政府城鄉處-張維茹 2024/1/29 14:28 2024/1/29 16:27
高雄市原民會呂壬豪 2024/1/29 14:28 2024/1/29 15:25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2024/1/29 14:10 2024/1/29 16:27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陳怡君 2024/1/29 14:17 2024/1/29 16:27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鄭光泰 2024/1/29 14:07 2024/1/29 16:27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鄭光泰 2024/1/29 13:55 2024/1/29 14:06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24/1/29 13:58 2024/1/29 16:27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黃嘉怡 2024/1/29 14:14 2024/1/29 16:27
TGIC高雄原民廠商 2024/1/29 14:32 2024/1/29 16:26
TGIC高雄原民廠商 2024/1/29 14:24 2024/1/29 14:31
Yin Syuan Liao 2024/1/29 15:17 2024/1/29 15:25
林佳慧 2024/1/29 14:55 2024/1/29 16:27
陳彥蓉 2024/1/29 14:41 2024/1/29 14:42
納克斯-汪甶均經理 2024/1/29 14:44 2024/1/29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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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第4-27頁載明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並規範零星土地得納入鄉村區單元之原則，供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遵循。本府按照該原則進行本縣鄉村區單元之繪製，並經本縣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預計113年3月底前將法定書圖(草案)報部審議，合先敘明。
	二、按目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內容，前開零星非可建築用地劃設為農4、城2-1、城3後即可申請建築使用，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本府敬表同意，惟本次擬新增本規則草案第6條第3項條文，內容為「經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及第三類範圍，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或特定專用區之土地，位屬山坡地範圍者適用附表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規定，其餘土地適用附表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規定。」，本府尚難以認同，理由如下：
	（一）將造成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本府依貴署訂定之原則劃設鄉村區單元，並已完成公展、公聽會及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等法定程序，本府劃設之圖資已達公示效果，民眾依目前草案內容，預期只要付出相對之回饋，該零星劃入之範圍，即可比照農4、城2-1、城3之土管，此次新增條文與民眾期待不同，恐引起民怨。
	（二）未考量公平性：國土計畫強調以計畫引導土地使用，零星非可建築用地劃設為農4、城2-1、城3，如欲依循農4、城2-1、城3之土管，則需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惟縣內各鄉鎮市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程不一，縣市政府亦難負荷一次性全面辦理鄉規，故亦將造成民怨。
	（三）相關配套未規劃完整：本次零星劃入農4、城2-1、城3之土地未來應如何辨識，未於開會內容中說明。

	三、綜上，本府建議另可研議以其他方式向前揭土地所有權人課予相對之回饋後比照農4、城2-1、城3之土管等多種管道方式辦理，並達到全國各縣市相同處理之模式，儘量避免民眾對政府之不信任及民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書面意見）
	一、查原鄉村區土地係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係計畫性質，經貴署多次召會研商會議後決議共8種納入原則並訂立面積規模限制予以繪製城2-1或農4，如直轄市、縣(市)政府另訂因地制宜納入條件或納入面積規模超過通案標準者亦需提請國審會審議。而類此零星土地分布於原鄉村區周邊，土地多屬鄉村區與周邊河川、道、水路間所包圍或夾雜之零星土地，不具經營規模難以單獨利用，為促進其有效利用應與鄰接之鄉村區土地一併開發利用較為合理，如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更係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而納入，尚非僅基於國土功能分區範圍完整性而繪製。又...
	二、另依貴署建議透過鄉規或通檢方式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惟具體操作方式不明，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此種零星狹小且分散之土地應如何訂立整體性利用計畫、是否需調整國土功能分區?且另訂土管是否同樣會涉及回饋問題?建議貴署協助提供具體作業方式說明，以利化解民眾疑慮並供地方政府遵循。
	三、現行原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鄉村區內之非建築土地，繪製為城2-1或農4後，即可依附表一規範城2-1之使用項目容許申請作建築使用，使用強度提升且無相關回饋之機制，同涉公平性及合理性疑義，故考量本次鄉村區單元繪製城2-1或農4已考量計畫性質，仍建議該類零星土地於現行土管內容賦予開發使用之機制，並輔以配套機制(如收取回饋金，如係缺乏授權建請研議修法)而非先行適用農3或農2低密度使用管制，以符土地使用合理及公平性。
	四、倘經決議仍適用農2或農3土管，因草案第6條附表一易使民眾誤解零星納入土地仍得適用農4與城2-1土管，建議於適當處載明零星納入土地適用土管規定，以免民眾誤解。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書面意見）
	一、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擬於第6條針對農4、城2-1及城3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另訂其適用之管制方式。考量未來原區域計畫編定之使用地類別不落簿，建議相關資訊應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載明。
	二、承上，有關前開土地得透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建議相關授權說明應載明於條文文字。
	三、建議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12條涉及前開土地使用強度規範部分，亦應一併修正。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一、有關農4、城2-1、城3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之零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因山坡地範圍者適用附表一農3規定，非山坡地範圍則適用附表一農2規定，農2、農3除得作為農業生產使用及必要公共設施使用外，僅保障既有可建築用地可作為住商使用，非可建築用地原則上不得使用，惟本次修正條文於說明欄提及若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殊使用需求，得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並未於條文中說明因地制宜之土管是否仍受附表一規定，建議評估於法規或說明欄中補充除外適用之敘明文字：「如有其他開...
	二、有關劃設為農4、城2-1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之零星土地，目前制度設計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才可申請作為住宅使用，因並非此類情形土地均位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辦理地區，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尚須經兩級國審會審議核定，倘僅為零星使用土地，以行政區辦理鄉規作業後才可供申請住宅使用，恐與民眾實際使用有時間上的落差，建議再予評估其他得簡化辦理流程，俾利後續民眾依程序申請合法使用。

	◎臺東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本次研商會議議程多次提及計畫引導及公平正義一詞，並建議新增本規則草案第6條第3項條文：「經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及第3類範圍，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或特定專用區之土地…」，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惠予釋明現行區域計畫鄉村區以及部分依條件劃設之特定專用區之計畫引導方式為何？倘係以現行區域計畫分區及使用地為基礎判定，此新增條文所述計畫引導及公平正義理念之差異性劃分似有疑義。
	二、又議程內容說明如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殊使用需求，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似與貴署近期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相關會議所提聚落規劃一詞相關，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實施在即，應請貴署明確說明聚落規劃之具體操作方式，以利地方政府執行與傳達正確資訊予民眾。

	◎本署國土計畫組
	一、有關建議以收取回饋金作為配套措施部分，經本署徵詢本部法制處及國內法制專家學者意見，表示因國土計畫法母法並未授權，故本管制規則不得訂定回饋金收取相關規定。是以，多達480.77公頃零星納入鄉村區單元之非可建築用地，如無計畫引導而允許私人任意開發建築，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且恐將破壞土地使用秩序和農林環境資源。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等計畫性引導土地使用，改變以往非都市土地開發利用由私人主導模式，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規劃土地利用及管制方式之機會，可將土地發展權利保留予後代子孫。
	二、國土計畫強調以計畫引導土地使用，如城2-2地區零星納入土地非屬開發許可計畫範圍，應比照農2、農3地區容許使用情形使用土地；而農4、城2-1、城3地區之零星納入土地如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特定專用區，亦應比照前開城2-2地區零星土地管制方式，以維管制原則之一致性。
	三、有關農業部建議農3地區內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林業用地、國土保安用地不允許作「農作使用」部分，業經112年9月19、21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5、6次機關研商會議討論在案，延續該次會議本署意見，因涉及農業、林業及水土保持等均屬農業部權管範疇，應回歸該部之目的事業法令規範。另於國土計畫法正式上路後，已無由地政機關依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成果配合註記使用地類別之機制，如屆時仍有土地尚未完成查定作業，或未來有新登記土地，皆無法再調整或補註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類別；故未來仍宜請農業主管機關自行公告...
	四、有關「土石採取」項目得於農3地區採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農4地區不允許使用，會否造成納入鄉村區單元之零星土地在未有計畫引導使用前，依本次會議管制方式反而得允許從事該項使用部分，因土石採取有其區位特殊性，鄉村區周邊之零星土地原則不致有前述情形，惟本署後續將再套圖檢視，並確認本管制規則草案第6條附表一內容，是否有類此情形。
	五、議題一討論範疇僅限於非原住民族土地之農4地區，有關農4（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為議題二討論範疇。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製作之土地清冊將記載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類別，且包括使用地類別等相關資訊將轉載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爰民眾得參考前開土地清冊或通知書內容，據以辨識是否屬零星納入鄉村區單元之土地，後續有關土地清冊與通知書之相關欄位註記格式將另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
	七、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係針對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有特殊需求者另訂規範，其餘皆依循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故針對零星納入土地管制方式，應於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訂定統一規範；另針對城3地區族人有特殊土地使用需求者，建議回歸於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訂定，以保障族人權益。
	八、有關零星納入土地之分布區位過於分散，是否均應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聚落規劃處理部分，就「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非等同於「聚落規劃」1節先予釐清，於人口聚集、已形成聚落之區域始需辦理聚落規劃，至於非屬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如有實際使用需求，得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中研擬得申請開發區位、條件等，無須辦理聚落規劃。
	九、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難以負荷一次性全面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一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為回應地方實際需求而進行規劃，本管制規則（草案）並未要求所有零星納入之非可建築用地應全面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若無實際使用需求則維持現況使用，無須辦理鄉規；又本署套疊近5年各直轄市、縣（市）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之面積及區位，以南投縣為例，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之案件集中於竹山鎮、南投市、信義鄉、草屯鎮、魚池鄉等5個行政區，其餘8個行政區僅有零星需求，故並非全部鄉（鎮、市、區）皆有立即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需求。另就辦理...
	十、本議題所討論之零星納入非可建築用地，依區域計畫法規定本就不具備建築利用權益，未來前開土地於未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適用農2、農3管制規定，且原則允許其可按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使用，故並未損害民眾既有權益。

	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考量本次會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原住民族相關單位並未全數參與，且會議通知及議程資料發函至開會日期時間短暫，本會尚未與各原住民族相關單位取得共識，建議不應於本次會議決定農4（原）土地使用管制方式，本會後續將透過分區座談會整合各有關單位意見後再提供建議予貴署。
	二、貴署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通案性劃設原則核實劃設農4（原）範圍，本會予以尊重，惟考量現行農4（原）劃設成果，係經過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等程序劃設，又各直轄市、縣（市）地理區位、原住民族人口數各異，如南投縣位屬海拔較高之區域，其建築需求本就與其他地區有別，故本會認為難以單就議程資料第18頁建物投影面積之倍數評斷現行劃設成果是否具合理性。
	三、有關105年5月1日前既存建物投影面積計算，建議應將學校、政府部門等公共設施與其他既存建物分開計算；另在人口數計算應有更細緻的處理，例如各縣市人口多集中於都市計畫地區，故應扣除前開地區人口數後再估算人均土地面積，而原住民族人口於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間有遷徙流動情形，考量原民與原鄉文化之鏈結關係，以及政策方向係在解決原民返鄉之居住生活空間問題，故原住民族於都市地區之人口數建議不予扣除。
	四、議程資料第19頁，經業務單位計算11直轄市、縣（市）政府原民單位於第三階段劃設供原住民族生活居住使用之原住民族人均土地面積為336.34平方公尺，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4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地區之農牧用地、養殖或林業用地住宅興建計畫其建築基地面積不得超過330平方公尺，差距甚微，顯示目前農4（原）劃設成果與前開原住民保留地地區住宅興建計畫之政策規劃方向，尚屬一致；考量原住民族於生活、文化、慣俗使用有其特殊性，建請貴署應一併納入考量，非逕以非原住民族人均土地面積判斷農4（原）劃...
	五、建議在農4（原）範圍合理核實劃設之前提基礎下，劃入農4（原）之原非可建築土地應全面適用農4（原）規定，鼓勵於此原民居住生活之空間範圍內集中發展，而非於前開範圍內再依是否屬山坡地範圍而分別適用農2或農3規定，此將造成農4（原）範圍內、外管制差異不明顯，因而漸朝向蛙耀式發展。

	◎農業部
	一、有關會議資料第21頁表5，請貴署進一步提供11直轄市、縣（市）農4（原）範圍內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原劃屬之國土功能分區，以利本部了解前開土地是否原應劃設為農1、農2或國土保育地區。承上，若前開土地本應劃設為農1、農2或國土保育地區，惟目前被劃入農4（原），按貴署目前規劃方向前開土地後續將適用農2、農3規定，其管制方式是否合理，建請再作評估。
	二、另針對會議簡報第27頁，按方案三劃設之農4（原），於未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應比照農3規定辦理1節，倘非屬山坡地土地是否亦比照農3規定，建請貴署進一步說明。
	三、按貴署目前規劃之農4（原）土地使用管制方式，原非可建築用地應比照農2或農3規定、存有105年5月1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應依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申請輔導合法使用，則未來本管制規則草案第6條附表一農4（原）容許使用管制適用時機是否大幅降低。
	四、有關農4（原）土地是否將比照議題一農4、城2-1、城3範圍內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之零星土地，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上註記適當資訊，俾利民眾得以辨識其土地適用何種管制方式。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書面意見）
	一、有關大部於會中說明各種分區劃設面積評估方式：如與105年5月1日前既存建物投影面積比例、大於0.5公頃比例、人均土地面積等，並給予對應執行方向建議，均無相關依據及明確標準。如大部須進行限制，應有具體理由（例如面積過大導致何種影響）甫制定相關標準，單純比較面積大小並建請各單位修正，絕非給予限制之理由。而具體劃設面積合宜性，仍應尊重地方特性及劃設之緣由，就各地案例個別進行評估。
	二、另本縣尖石鄉斯馬庫斯、鎮西堡部落，原住民族地區農業發展區第4類（下稱農4（原））依「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之「成長管理區」及「居住與農耕生活區」範圍（非屬甲、丙種建築用地，亦無105年5月1日前既有建築物）劃設一節，說明如下：
	（一）查該特定區域計畫擬定緣由係大部基於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生活型態，在保障其生命財產安全之前提下，考量原住民族土地使用之特殊性，適度檢討使用管制以更具彈性，有其必要，故以本案為試辦計畫。並於該計畫未來與國土計畫銜接機制一節敘明「至於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後，本計畫應適度修正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或另循國土計畫法第11條規定之程序辦理。另原住民族土地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內政部應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及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會商有關機關研訂適當之銜接機制...
	（二）該特定區域計畫已敘明5種功能性分區之劃設目的及定義，其中成長管理區及居住與農耕生活區，考量其劃設目的及預計用途，並已避免溪流與野溪之兩側地區、水源保護區與災害潛勢管理區等加強保育地區，爰將該2分區劃為農4（原）；餘水源保護區、災害潛勢管理區分區、自然生態發展區等分區，因目標與國土計畫之國土保育地區一致，爰配合通案性原則檢討規劃。
	（三）又國土計畫法第8條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仍應由大部直接將該特定區域計畫帶入國土計畫，如實施過程仍有不合時宜者，則依照國土計畫法規定進行整體通盤檢討。
	（四）綜上所述，該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過程已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不應依通案性原則劃設，否定特定區域計畫之價值。

	三、另有關農4（原）之土地使用管制，仍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集會議，取得各地方政府原民單位之共識後再議，不宜於旨案會議逕做決議。

	◎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高雄市政府委託廠商）
	一、考量農4（原）通案性劃設原則似有前後不一致情形，例如具有連結必要性之土地得否納入農4（原），在個案間似有不同處理作法，建請貴署提供農4（原）通案性劃設原則，俾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參考。
	二、有關會議簡報第24頁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劃設案例，本團隊與高雄市政府刻正討論劃設方案，故該案例並非最終劃設成果。考量部落事典範圍與土地清冊不一致，故本市目前係以部落自主提案之農4(原)建議劃設範圍為劃設依據。

	◎桃園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表11所列本市農4（原）劃設之樣態2情形，1處為大窩部落內聚落8(桃園市核定部落，詳圖1-圖3)，其聚落範圍屬新北市行政區，無涉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另1處為佳志部落內聚落3(詳圖4-圖6)，該聚落範圍內套疊國土署提供之106年電子底圖雖無建物，但檢視105年WORLDVIEW航照圖，該聚落範圍內確實存在3棟建物，爰依農4（原）方案一劃設。
	二、建議修正本市2案為非屬態樣2情形。
	三、農4（原）劃設背景係為解決現況原住民合法居住使用權益，爰核定部落範圍內聚落得比照原區域計畫之鄉村區劃設為農4，與其他已有計畫之土地應按原計畫實施管制，其劃設原意不同；若回歸計畫管制，將無法彰顯原為解決族人建地不足之困境。
	四、農4（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非可建地之既有建物採一生一次申請輔導合法，與現行區域計畫制度相同，而目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45條因申請成本高使得多數族人申請合法化意願偏低，維持本方案將無法實現改善族人居住環境之目的；另建議優先規劃原民土管納入一生一次輔導合法化相關配套及申請程序簡化辦法，以利落實地方溝通宣導。

	◎臺東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經查，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條文第3條「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申請書如附件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作住宅使用：一、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者。」，又議程內容說明原非屬可建築用地屬按方案一劃設之農4（原）說明比照農4（非原）規定申請使用，即位屬山坡地範圍者比照農3使用，位屬平地者比照農2規定使用，惟存有105年5月1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仍得依原民土管規定申請輔導合法作住宅使用，此新增條文似與原...
	二、本縣為使部落族人充分參與討論劃設作業，除於劃設前透過鄉鎮說明會進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宣導，並透過2次部落說明會讓族人充分表達農業發展第4類(原)(下稱農4(原))劃設意見，進而蒐集部落居住土地需求，以做為未來規劃依據，本府核實依中央劃設原則進行本縣農4(原)劃設作業，並投入人力進行政策推行，今土地管制規則倘手段未審慎評估不斷朝令夕改，將令族人對於政策質疑及部落無所適從。

	◎本署國土計畫組
	一、參酌本規則草案，農2、農3地區容許使用情形與農4（非原）於農業群組、維生基礎公共設施群組及一般性公共設施群組容許使用情形差異甚微，僅住商群組容許使用情形差異較大，惟就其中零售、餐飲設施等項目後續將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評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實際需求後，於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另行處理。
	二、考量南投縣部落所在位置地勢陡峭，其適合建築使用之土地有限，惟該縣農4（原）劃設面積為105年5月1日前既存建物投影面積21.4倍，請南投縣政府按通案性劃設原則，並參酌現地實際條件，再予檢視目前農4（原）劃設成果。
	三、按照通案性劃設原則，農4（原）劃設區位應避免國1地區，倘涉及前開情形，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按通案性劃設原則進行修正。
	四、有關按方案三劃設之農4（原），於未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應比照農3管制，係依循109年4月21日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6次會議決議。另現行按方案三劃設之農4（原）地區，為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落及高雄市數個核定部落範圍，皆位屬於山坡地範圍內，於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比照農3管制尚無疑義。
	五、就農4（原）內非屬原鄉村區土地，未來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上將予適當註記，以利民眾辨識其土地使用管制情形。
	六、有關原住民族人均土地面積與縣市國土計畫之計畫人口人均（生活居住功能）土地面積計算方式，別無二致。另本署並未就105年5月1日前既存建物投影面積比例、大於0.5公頃比例、人均土地面積等方式，逕為判定各該縣市政府農4（原）劃設是否合理，建議應由縣市政府於劃設農4（原）地區時，說明土地利用需求，作為劃設合理性之判定。
	七、有關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屬特定區域計畫範圍內已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者，不論是否劃入農4（原），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皆已保障其既有合法權益。另前開計畫內「成長管理區」現況並無既存建物，未符合農4（原）通案性劃設條件，倘未來有土地利用需求，可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
	八、針對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者，得納入農4（原）劃設範圍，本就屬通案性劃設原則，惟應視個案樣態，再予評估前開聚落及其周邊建物是否有連結之必要性，故並無原則前後不一之情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規劃團隊如對通案性劃設原則適用情形仍有疑義，請協助提供具體案例，俾利檢視釐清。
	九、有關農4（原）劃設之三方案，考量規劃原意及後續管制，就同一部落範圍應擇定一方案進行劃設，不應混用兩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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